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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肖奋先生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提议》，现将预案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肖奋先生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鉴于公司 2015 年盈利状况良好，为回报股东，作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人提议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股本 617,569,200 股（目前总股本 6

17,617,800股减去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 48,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 元（含

税），共计派发人民币 61,756,920 元；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617,569,2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235,138,400 股。 

本人承诺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正式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及承诺 

接到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提议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向公司其他董事发出意见

征询函，刘宁女士、沈勇先生、翁征先生、肖勇先生、胡羽平先生共五名董事回

函表示：本次提议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符合公司在招

股说明书和其他公开披露文件中做出的承诺、公司章程规定的分配政策以及股东

回报计划等；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承诺在董

事会正式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业经公司半数以

上董事同意，具备合法性、合规性。 

三、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公告前后 6 个月，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情况及减持意向 



本预案公告前 6 个月，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未减持公司股票；同时，上述人员未来 6 个月内没有减持计划。 

四、其他说明 

1、在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

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

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